


湘监能许可〔2014〕143号

关于注销桂东县金鑫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中泥坑
电站电力业务许可（发电类）的决定
桂东县金鑫水电开发有限公司：
你公司提供虚假申请材料为中泥坑电站取得电力业务许可（发电类），依据《行政许可法》第六十九条、原电监会《电力业务许可证注销管理办法》第六条等有关规定，我办印发了《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》（湘监能许可〔2014〕60号）。经采取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等方式均无法送达，我办于2014年6月6日在湖南日报发布《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关于送达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的公告》，依法通过公告进行了送达。
现距公告之日起已超过60日，公告送达已依法生效，你公司中泥坑电站电力业务许可（发电类）已被依法撤销。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、《电力业务许可证注销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我办决定注销你公司中泥坑电站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。你公司应停止中泥坑电站的发电类电力业务，并将许可证的正本和副本交回我办。
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
2014年8月27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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